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贍養費⾦額可以要多少？

⽂:雷皓明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張學昌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1-18

本⽂

⼀、

贍養費，依照⺠法第1057條規定[1]，是指因離婚⽽陷⼊⽣活困難時，可以跟對⽅要的⼀筆費⽤，⽤來維持⾃
⼰離婚以後的⽣活。請求贍養費的條件是：（⾒圖1）

圖1 什麼時候可以請求贍養費？
資料來源：雷皓明、張學昌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裁判離婚時才能跟對⽅要

贍養費只有在裁判離婚時才可以跟對⽅要，如果雙⽅是協議離婚的話就不能要。

例如A、B你情我願離婚，⼀旦雙⽅談好離婚協議、辦妥離婚登記以後，A、B都不能再向對⽅索取贍養費。

假如A、B對於離婚的條件談不攏，決定打官司離婚，那麼A、B就可以在訴訟中⼀併向對⽅索取贍養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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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⽣活有困難才能跟對⽅要

贍養費是為了確保夫妻不致於因為離婚⽽無法獨⽴⽣活的制度，因此法律規定要「陷⼊⽣活困難」才可以請
求。

我國最⾼法院認為所謂的「⽣活困難」，是指沒有財產同時也沒有謀⽣能⼒。假如當事⼈正值⻘壯年也好⼿好
腳，即便沒財產也能⾃⽴謀⽣，就不能向對⽅請求贍養費[2]。

（三）對於離婚原因沒有過失的⼈才能跟對⽅要

贍養費不是賠償，不⼀定要是「錯的⼈給對的⼈」，即便對⽅沒有錯，也有可能要付贍養費。

但是，法律規定只有對於離婚原因「無過失」的⼈才可以向對⽅請求贍養費，如果你⾃⼰造成離婚原因或是雙
⽅都有過失，就不能向對⽅要贍養費。例如，A因為通姦被發現，因此B打官司請法院判離婚。A對於離婚原因
有過失，即便A沒有財產⼜不能⾃⼰謀⽣，A也不能跟B要贍養費。

⾄於什麼時情況是「沒有錯也要付贍養費」？

例如依照⺠法第1052條規定[3]，婚姻對象有「重⼤不治精神病」時可以訴請離婚。雖然罹患精神病不是對⽅
的錯，但你如果因為離婚會導致⽣活困難，仍舊可以請對⽅⽀付贍養費[4]。



圖2 離婚可以要多少錢？
資料來源：雷皓明、張學昌 / 繪圖：Yen

⼆、

贍養費可以請求的⾦額，我國最⾼法院認為要依照請求者的⾝分、年齡、⾃⽴謀⽣的能⼒、⽣活程度，以及被
請求者的財⼒來綜合判斷，重點在於保障請求者的「個⼈⽣活所需」[5]。（⾒圖2）

因此，贍養費不易出現⾼額的⾦額，通常是符合基本⽣活就夠了，法院有可能參照⾏政院主計處公布的每⼈每
⽉消費⽀出統計數字作為標準，去判斷當事⼈請求的贍養費合不合理[6]。、

三、

雖然贍養費的⾦額不⾼，但離婚時還有可能向對⽅⾏使法定財產制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[7]，或是請求離婚的
精神賠償[8]、未成年⼦⼥的扶養費[9]等，這些不同的費⽤可以分別主張，不是單選，因此你可以視不同的情
況選擇不同的請求。

註腳



 

標籤
 裁判離婚，⽣活困難，贍養費，無過失，個⼈⽣活所需

   ⺠法第1057條：「夫妻無過失之⼀⽅，因判決離婚⽽陷於⽣活困難者，他⽅縱無過失，亦應給與相當之
贍養費。」

[1]

   臺灣最⾼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168號⺠事判決。[2]

   ⺠法第1052條：「夫妻之⼀⽅，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他⽅得向法院請求離婚：⼀、重婚。⼆、與配偶以
外之⼈合意性交。三、夫妻之⼀⽅對他⽅為不堪同居之虐待。四、夫妻之⼀⽅對他⽅之直系親屬為虐待，
或夫妻⼀⽅之直系親屬對他⽅為虐待，致不堪為共同⽣活。五、夫妻之⼀⽅以惡意遺棄他⽅在繼續狀態中
。六、夫妻之⼀⽅意圖殺害他⽅。七、有不治之惡疾。⼋、有重⼤不治之精神病。九、⽣死不明已逾三年
。⼗、因故意犯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⽉確定。有前項以外之重⼤事由，難以維持婚姻者，夫妻之⼀
⽅得請求離婚。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⼀⽅負責者，僅他⽅得請求離婚。」

[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95年度家上更（⼀）字第10號⺠事判決。[4]

   臺灣最⾼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9號⺠事判決。[5]

   ⾏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可參考此網址。[6]

   ⺠法第1030條之1：「    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
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
之財產。⼆、慰撫⾦。依前項規定，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。第⼀項請求權，
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第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，⾃請求
權⼈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，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⾃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，逾五年者，亦同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1056條：「夫妻之⼀⽅，因判決離婚⽽受有損害者，得向有過失之他⽅，請求賠償。前項情形，
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受害⼈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但以受害⼈無過失者為限。前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
或繼承。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1084條第2項、⺠法第1116條。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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